
私立長永紀念福園公告 
 

 

主旨:配合內政部公告實施之殯葬管理條例，公告本福園墓位銷
售管理費，依法應為總售價之 12%計費。 

 

說明: 
 

配合內政部 114 年 7 月 1 日公告實施之殯葬管理條例規定，本

福園墓位銷售之管理費標準，依法修訂為墓位銷售總價一切費
用之 12%(附件)。 

 

前項管理費計算為符合法規不得低於 12%之規定，採無條件進
位至千元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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